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７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６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

、预计业绩：同向大幅上升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１６００％ － １７５０％

盈利

：

３６０３．５５

万元

盈利

：

61260

万元

-66665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业绩预告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１１８０％ － １５２０％

盈利

：

１６０２．０８

万元

盈利

：

20509

万元

-25914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主营业务稳健、快速发展，尤其是随着增值业务的逐步开展，有线电

视网络业务收入、利润同比大幅增长，投资业务保持强势，导致公司业绩大幅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初步估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实际盈利情况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

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３

编号：董

２０１１

—

０２３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６０％ － ７０％

盈利

：

７

，

０４１．９４

万元

盈利

：

2100

万元

-28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３１－０．０４１

元 盈利

：

０．１８６

元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９５％ － １０５％

盈利

：

２

，

４４４．５２

万元

盈利

：

-120

万元

-12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２

元 盈利

：

０．０６５

元

注： 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系按照当时的总股本

３７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如考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转增股本因素， 按转增后的新股本

６８０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计算，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０３

元，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董事会关于业绩发生大幅变动的原因说明如下：

１

、 报告期内子公司亏损增加；

２

、 报告期内本公司因贷款利率上升融资成本增加及市场竞争激烈销售费用增加。

以上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本公司业绩相比上年同期出现了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的具体财务数据

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70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新疆中泰化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10:00

时。

2

、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郑欣洲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

6

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40,808,57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5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

唐勇强律师、杨建军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30

万吨

/

年电石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340,808,5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二） 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

9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340,808,5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发行

10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340,808,5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340,808,5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杨建军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二

○

一一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

的资格、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９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精华制药”）第二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星

期三）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朱春林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增聘孙海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孙海胜先生简历见附件。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２

、《关于公司内部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一是公司拟增设化学原料药事业部，统一归口管

理公司化学原料药业务。 二是为强化制剂营销工作，推动制剂市场向全国范围发展，按重点市

场结合区域划分设立三个销售局，设立市场营销部负责内外部协调。 其中：销售一局，东北、华

北区域；销售二局，江苏、华中、西北区域；销售三局，上海、华南、西南区域；市场营销部，完善内

外线的沟通协调、市场策划推广、营销策略制定、物价招标、政府事务、稽查考核等职能。各销售

局根据需要设立省级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根据需要设立专职部门，其机构设置由公司总经理

批准。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附件：

孙海胜先生简历：

孙海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８

年出生，药学学士，制药工程硕士，研究员

级高级工程师。曾任扬子江药业集团工艺员、车间主任、生产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兼技术部部长、

药物研究所所长、省区销售公司经理。 曾荣获“江苏省文明职工”称号，江苏省“

３３３

高层次人才

培养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江苏省、重庆市科技咨询专家。

孙海胜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９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季度业绩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５０％－７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期报告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２０％－２５％

盈利

：

３

，

４０２．０２

万元

盈利

：

4,082.42

万元

-4,252.53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审计情况

公司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近几个月，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加上化学原料药

７－９

月销售比去年同期下降较大，影响了公

司

１－９

月份的盈利水平。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９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保荐机构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华泰证券由于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的业务重组已丧失保荐业务资格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华泰证券发布的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华泰联合证券进一步业务整合

并变更业务范围获批的公告》）， 不能继续担任我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的保荐机

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华泰证券丧失保荐机构资

格后，公司需要另行聘请保荐机构担任持续督导工作。

鉴于以上情况，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公司拟聘请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德邦证券”）为公司保荐机构并担任持续督导工作。 近日，公司与德邦证券签订了

《持续督导协议》，鉴于公司属于更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继续持续督导的期

间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如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持续督导期

间有专项规定的，以上述部门、机构的规定为准）。近期，公司将与德邦证券、募集资金存放开户

银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按规定对外公告。

本次保荐机构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将变更为德邦证券

黄文强、吴旺顺。

特此公告。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简历

黄文强先生，硕士，保荐代表人，现任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融资并购部总经理，负责完成

包括罗牛山、实达电脑、星湖科技、东湖高新、浦发银行、新安股份等项目，北京城建重大资产重

组项目，黑龙江省政府财务顾问项目，担任了康缘药业、松辽汽车、丝绸股份等股权分置项目保

荐代表人。

吴旺顺先生，硕士，保荐代表人，现任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上海部副总经理，曾

担任罗普斯金、独一味、合肥百货、安徽合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项目负责人，以及美菱

电器

１９９６

年度配股、美菱电器

Ｂ

股、丰乐种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等项目的负责人。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１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

年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２０％

。

３．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３０％ － ５０％

盈利

：

５

，

８０４．８２

万元

盈利

：

2,902

万元

-4,063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中、下旬铜价急剧下跌，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出现较大波动，产品销售价格也随

之下滑，造成公司周转用存货跌价，公司三季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较大，因此导致报告期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前期预测有差异。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

报告为准，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１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８

次会议审议同

意，在不影响年产

３

万吨高精带项目正常运作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３５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止）。相关公告刊登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公司已将上述资金中的

１

，

９００

万元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目前，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提前归还。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０

债券简称：

０９

西煤债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２０１１

年付息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５

年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２０１１

年付

息期的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凡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

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含）后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

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５

年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支付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 根据《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

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

５

年期）

（二）债券简称：

０９

西煤债

（三）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０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

３０

亿元

（五）债券期限：

５

年

（六）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５．３８％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

（七）起息日：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１０

月

１９

日为该计息

年度的起息日

（八）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１０

月

１９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九）核准情况：本期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９６

号文核准

发行

（十）信用级别：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十一）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十二）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

２００９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各品种最终发行规模公

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５．３８％

。 每手债券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５３．８０

元（含

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３．０４

元，

ＱＦＩＩ

债券持

有人实际每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８．４２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付息日

（一）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二）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三）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部“

０９

西煤债”公司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公司将在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

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

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

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

公告为准。

（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

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

利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

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

示的表格传真至本公司，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

法定代表人：金智新

联系人：支亚毅

电话：

０３５１－６２１７２９６

传真：

０３５１－６１２７４３４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５３

（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中深国际大厦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宋立民、王璟、龚思琪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８００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８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车军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４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７１３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４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４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前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事务

所审计，与第三季报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４５

，

９２０

，

３７２．４５ ２２０

，

６４８

，

６７６．７８ １１．４５％

营业利润

６９

，

１９９

，

４００．４６ ７６

，

３７６

，

３４８．７３ －９．４０％

利润总额

６９

，

７９７

，

２９６．４６ ７６

，

５７６

，

３４８．７３ －８．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５５

，

２９３

，

０５０．５４ ５８

，

０３６

，

５９４．０５ －４．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０５２ ０．２１５４ －４．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９８％ １０．６８％ －１．７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９８０

，

５４８

，

０６１．１６ ９９７

，

０２３

，

３４６．３９ －１．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６４３

，

３５９

，

９０７．２７ ５８８

，

０６６

，

８５６．７３ ９．４０％

股 本

２６９

，

４５９

，

７９９．００ ２６９

，

４５９

，

７９９．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２．３９ ２．１８ ９．４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较上年度没有大幅变化，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４５％

，主要原因是公司污水处理量和供热面积较上年同期增长；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等指标较上年同期均有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原材料、电费、人工成本等上涨，导

致营业成本增加，致使营业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指标小幅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在此次业绩快报发布前，未进行过业绩预告。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中原环保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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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64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编号：

2011-27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或

"

会议

")

。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

10:00

以现场会议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公司五楼会议室。 应到董事

9

名，全部出席本次

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朱国锭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变更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的议案》》；

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将刊载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下同）。

公司保荐机构出具了《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核查意

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364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2011-28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以书面传

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10

：

30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准时召

开，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3

人。 会议由岑央群女士主持，以现场会议加通讯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与会监事审

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变更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与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四）》，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保荐机构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开设于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钱江支行账号为

76918100103219

用于

"

智能高频开关电源（

220V/110V

，

48V/24V

）系统

升级换代及一体化电源建设项目

"

、

"

高压直流电源系统（

HVDC

）产业化项目

"

以及超募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9500

万元，转入公司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营业

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

账号为

3310010010120100503548

，该账户将用于公司

"

智能高

频开关电源（

220V/110V

，

48V/24V

）系统升级换代及一体化电源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为

76918100103219

）截止

2011

年

10

月

11

日余额为

127,948,025.79

元将用于甲方

"

高压直流电

源系统（

HVDC

）产业化项目

"

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364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编号：

2011-29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161

号文核准，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定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1,680

万股，共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375,480,000.00

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费用

16,748,328.00

元后的募集资金共人民

币

358,731,672.00

元，由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25

日汇入公司账户内。另减除

律师费及审计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11,768,101.86

元后，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6,963,

570.14

元。 以上募集资金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0

〕

41

号

《验资报告》。

另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印发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及财政部

财会〔

2010

〕

25

号《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

知》的规定

,

公司将原已冲减资本公积的在上述股票发行及上市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及

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费等共

3,892,520.89

元转入当期损益，相应增加了上述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 经此调整，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为

350,856,091.03

元。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包括：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

万元

）

１

智能高频开关电源

（

２２０Ｖ ／ １１０Ｖ

，

４８Ｖ ／ ２４Ｖ

）

系统升级换代及

一体化电源建设项目

１０

，

２５０．００

２

通信基站运营维护增值项目

３

，

７４５．００

３

高压直流电源系统

（

ＨＶＤＣ

）

产业化项目

５

，

５６５．００

合计

１９

，

５６０．００

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方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

2011

年

10

月

12

日，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变更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公司

将开设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支行账号为

76918100103219

，用于

"

智能高频开关电源

（

220V/110V

，

48V/24V

）系统升级换代及一体化电源建设项目

"

、

"

高压直流电源系统（

HVDC

）产

业化项目

"

以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9500

万元，转入公司在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

账号为

3310010010120100503548

，该专户

将用于公司

"

智能高频开关电源（

220V/110V

，

48V/24V

）系统升级换代及一体化电源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此后，公司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账号为

76918100103219

）的余额为

127,948,025.79

元，将用于

"

高压直流电源系统（

HVDC

）

产业化项目

"

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公司本次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支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四）》，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保荐机构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此次变更调整募集资金专户后，

募集资金专户数量未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量，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 专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支行、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四）》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为进一步保证募集资金各投资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三方同意：甲方将原在乙

方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的金额共计人民币

9500

万元转入甲方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

账号为

3310010010120100503548

。

二、 甲方在乙方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的

127,948,025.79

元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甲

方

"

高压直流电源系统（

HVDC

）产业化项目

"

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乙方与丙方继续履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监管义务。 本补充协议生效

后，构成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本补充协议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尽

事宜，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条款规定执行。

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3310010010120100503548

，公司将原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中的金额共计人民币

9500

万元转入该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

智能高频开关电源

（

220V/110V

，

48V/24V

）系统升级换代及一体化电源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甲方将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为

90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赵远军、武健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乙方应及时以传

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十、本协议一式七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

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2011-039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10

点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座

9

楼）

3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许伟明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149,4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74.77%

。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149,400,000

股赞成，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

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黄劲业等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589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

2011-20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在

2011

年

9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

9: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2

日

15:00

至

2011

年

10

月

13

日

15:00

；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3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机场路

326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旭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证证劵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 代表股份

7081787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5.50%

。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70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74.63%

；

2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2

人，代表股份

8178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87%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山东天锦律师事务所刘桂林、丛林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815872

股，反对

20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9%

、

0.01%

、

0%

。

该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

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0815872

股，反对

20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9%

、

0.01%

、

0%

。

六、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本次会议由山东天锦律师事务所刘桂林、丛林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省天锦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2011-25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及相关资料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监事及高管人

员。 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11

人。 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高祥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韩珍堂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会

计师、董事会秘书。

经总经理刘复兴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聘任王百东先生为

副总经理、杨贵龙先生为总会计师。

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由董事长李晓波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参会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参会董事一致通过本

议案。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附：聘任高管人员简历

王百东先生：男，

1961

年

11

月出生，

1984

年

8

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

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太钢集团

"

）第二炼钢厂自动化工段技术员、副段长、

段长，太钢集团第二炼钢厂（

2006

年归入太钢不锈）副厂长、厂长，太钢不锈总经理助理。 王百

东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日，王百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杨贵龙先生：男，

1965

年

11

月出生，

1984

年

8

月参加工作，大学专科学历，会计师。 历任太

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太钢集团

"

）初轧厂财务科会计，太钢集团财务处成本科成

本员，太钢集团热连轧厂财务科副科长、科长，中国国际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总会计

师，福州福原经济技术联合公司总经理，深圳晋园不锈钢有限公司负责人，太钢集团计财部

部长，太钢不锈监事。 杨贵龙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日，杨贵龙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票。


